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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邱春榮

電話：08-7320415#3632

傳真：08-7322450

電子信箱：a00242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社皮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1123373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985912_11112337300_1_3985912_11112337300_1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本縣111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

品質整體推動計畫--國中小推動品德教育特色學校甄選與

分享實施計畫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為使各校透過觀摩遴選活動，互相瞭解推動品德教育工作

之做法，特辦理此活動。

三、獎項及獎勵方式：

(一)國中：特優學校二名、優等學校三名。

(二)國小：分為「十二班以下」、「十三~二十四班」、「二

十五班以上」3組。

(三)入選之作品獲選特優之學校推動人員各記嘉獎2次，優等

學校推動人員各記嘉獎1次，每校最多3人以資鼓勵。

四、請各校於111年5月27日前將送件電子檔及紙本資料（詳如

附件）親送或寄送麟洛國小學務組長嚴智文老師收；請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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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及國小25班以上之學校，務必繳交作品參賽。

五、表揚觀摩活動預計於111年7月22日(星期五)8：30-16：00

假本縣教師研習中心辦理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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